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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文本+巡回审判 他的烦恼在“家门口”解决了

某小区因物业费标准调整等原

因， 导致物业费收缴率有所下降，

这让身为小区物业费收取工作人员

的老张愁容满面。 在多次催讨无果

后， 老张便寻思着， 是不是能通过

诉讼来维权。 老张办公的地方， 与

属地综治中心仅百米之遥。 在看到

综治中心大厅办公桌上摆着上海市

长宁区人民法院“彩虹桥” 法治工

作站的牌子后， 老张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 连忙上前咨询。

立 示范文本赋能，

综治中心就地立案

“你们是法院的吗？ 这里也能

立案？” 看到综治中心内坐着的一

名身穿制服的同志， 老张询问道。

“当然可以。 法院诉讼服务已

实现在区各街镇综治中心全覆盖，

当事人在综治中心就可以完成立案

材料的递交。” 综治中心的值班法

官立即回复道。

“我想起诉业主缴纳物业费，

可是我不会写起诉状怎么办？” 老

张担心地说道。

“不用担心， 我们有填空式、

勾选式的要素式起诉状模板。” 说

着从旁边拿过来要素式示范文本材

料， “但你还需要准备当事人主体

材料、 物业服务合同及沟通催缴记

录等相关证据。”

针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等高频

民事案由， 法院推出要素式起诉状

和答辩状示范文本， 通过清单化、

指引化的设计， 将复杂法律文书转

化为“填空式” “勾选式” 模板，

将当事人信息、 诉讼请求、 事实理

由、 证据材料等核心要素逐一梳

理， 群众只需按模板填写、 勾选，

就能快速规范完成文书撰写。

值班法官现场为老张列出立案

所需材料清单。次日，老张按照清单

要求， 带着齐全的材料再次来到综

治中心。在值班法官的简单指导下，

不到一个小时，老张便完成了 12 件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要素式起诉状

填写，实现“家门口”立案。

审 巡回审判进站

点，聚焦焦点靶向解纷

该批案件立案后， 基于 12 件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情类似， 且涉

众性强、 地域集中等特点， 承办法

官随即联合街道综治中心， 在征得

当事人同意后， 决定采用“线下巡

回审判 + 线上批量调解” 的模式

集中解决该批次案件。

承办法官筛选出其中诉请金额较

大、 矛盾较为突出的一个案件作为典

型案件， 在该街道“彩虹桥” 法治工

作站开展社区巡回审判， 并邀请部分

小区业主到现场旁听庭审。

依托要素式起诉状和答辩状固定

的核心信息， 承办法官快速确认了物

业服务合同签订情况、 物业费标准、

物业服务期限等案件事实， 精准锁定

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物业服务提

供情况， 以及物业费、 违约金的计算

依据等方面。 双方围绕争议焦点进行

举证质证、 充分辩论。 辩论结束后，

承办法官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开展普

法， 引导双方理性协商。 最终， 原告

物业公司针对被告业主提到的小区物

业管理服务存在的不足之处承诺积极

整改， 努力提升物业管理水平， 并愿

意免除业主逾期违约金。 被告业主也

同意足额支付拖欠的物业费。 双方当

场达成调解协议， 握手言和。

和 类案批量化解，构

建长效治理闭环

典型案件巡回审判后， 在承办法

官的协助下， 街道综治中心迅速联动

调解力量，对剩余 11 件同类案件开展

批量调解。基于要素式“两状”的应用，

人民调解员精准梳理矛盾焦点， 针对

性开展调解工作。最终，该批次物业合

同纠纷案件得以高效、妥善化解，相关

业主均当场履行缴纳物业费义务。

此批案件的顺利化解， 是长宁法

院深化诉讼文书改革、 融合多元解纷

机制的有力实践，构建起“文本推广 +

联动解纷 + 普法宣传”的长效治理闭

环。 长宁法院聚焦物业服务等民生关

切的高频案由， 向辖区企业推送“两

状” 示范文本模板指引， 充分发挥

“彩虹桥” 法治工作站的功能效用，

强化街道综治中心协同解纷能力， 实

现“就地立案、 靶向调解、 批量化

解” 的“一站式” 诉讼服务。 去年以

来， 长宁法院审结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550 余件， 案件结收比达 98.5%， 适

用小额诉讼程序 330 余件， 其中， 依

托“彩虹桥” 法治工作站就地化解纠

纷占比超 30%， 实现“审理一案、 化

解一批、 治理一片” 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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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借贷利息收益通报征税甄别预警”应用场景———

打通“数据经络” 让利息“税”有所归
□ 郇鑫

随着民间借贷市场持续

活跃，部分自然人以此为业，

通过反复出借资金赚取高额利息。

这类未经批准、 以经营性为目的的

“职业放贷人”， 法院依法保护本金

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合理利息损失，

但其通过诉讼获得的利息收入依法

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 如何让这些

隐匿的利息收益浮出水面， 成为法

院延伸审判职能必须破解的难题。

随着上海法院“自然人借贷利息收

益通报征税甄别预警” 场景的深度

应用，一条贯通的“数据经络”正在

打通，让放贷利息个税“颗粒归仓”。

数字建模成为“慧眼”

“法官，判决书上写了利息，我

拿到了钱，为什么还要交税？ ”审判

实践中， 面对当事人提出的这类疑

问，执行法官往往需进行释明：在一

定期间内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

为的多次出借人， 一般可以认定为

“职业放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所得税法》，“职业放贷人”通

过诉讼取得的利息收入， 依法应当

缴纳个人所得税。

过去， 仅凭个案信息， 法官难

以全面掌握当事人的涉诉情况， 数

字法院建设的推进为破解这一难题

提供了技术支撑。

上海法院锚定现实需求， 研发

“自然人借贷利息收益通报征税甄

别预警” 应用场景， 依托司法数据

库， 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数据

筛查， 将“一定时期内有多次出借

记录 + 诉讼获取利息” 作为核心

识别指标， 一旦符合特征的自然人

作为申请执行人获得利息执行款，

系统便实时推送预警提示， 提醒承

办法官关注利息纳税问题。

该应用场景嵌入后， 迅速成为

法院延伸职能、 主动服务税收征管

的“有力抓手”。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在办理一起民间借贷执行案

时， 承办法官收到“贾某疑似多次

出借人， 其执行所得利息部分应依

法纳税” 提示， 经核查确认后， 第

一时间向申请执行人贾某释明纳税

义务， 引导其主动完成申报纳税。

截至目前， 该场景已累计推送

提示 483 件， 法官反馈有帮助率达

86.89%。 一批长期隐匿的放贷利息

收益被精准识别，越来越多的“职业

放贷人” 在收到利息后主动缴纳税

款， 对于经提示后仍拒绝申报缴纳

的，法院可依职权将相关案件信息、

利息所得线索移送税务机关， 形成

“提示先行、移送托底”的分层处置

模式， 司法与税收协同治理的效能

初步显现。

数据贯通打破信息壁垒

民间借贷和放贷行为往往跨地域

流动， 仅凭一市数据， 难以追踪那些

在更大范围内活动的“职业放贷人”。

一起典型案例揭示了跨域协同的

必要性：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在办

理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时， 查询

发现申请执行人周某在本市涉及审

判、执行案件近 20 件，符合“多次出借

人”特征。 执行法官依据场景提示，在

执行完毕后主动告知周某， 对执行到

位的借贷利息应依法申报纳税。

借助“一张网”关联案件功能进行

更广范围的查询， 更完整的涉诉图景

浮出水面： 周某作为原告或申请执行

人的借款合同、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近

30 件，涉及不同省份近 10 家法院。 在

外地法院， 周某同样获得了胜诉判决

或顺利调解， 且大部分案件已执行完

毕。 此前，由于信息未能及时互通，同

类案件在不同法院面临不同的处

置———掌握线索的法院主动释明纳税

义务或移送税务机关， 未掌握线索的

则无法作出相关处置。 这种因数据壁

垒导致的处置差异，既影响税收公平，

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司法公信力。

随着跨域数据的互通互联， 让应

用场景的覆盖范围从“一市” 扩展至

“全国”， 实现了从“个案识别” 到

“全域画像” 的升级。 可以预见， 当

该应用场景与更广泛的案件信息库实

现深度融合， 将进一步释放跨区域、

跨部门的协同治理效能。

每一笔利息都有“税”回应

数据经络的全面贯通， 正在重塑

民间借贷领域的税收征管生态。 如

今， 当一名“职业放贷人” 在一地法

院被识别， 系统可自动关联其在其他

法院的涉诉、 执行情况， 生成更为完

整的当事人画像； 外地法院也能同步

获取相关预警信息， 在裁判和执行中

协同推进税收共治。

这意味着， 即便是分散在各地的

放贷行为， 也难逃“数字慧眼” 的精

准触达。 一地法官的主动告知或线索

移送， 将不再是个案的点缀， 而成为

可复制、 可延续的治理常态； 当事人

在一地完成的税款缴纳， 也不会让另

外一地的利息收益成为“漏网之鱼”。

这张越铺越广的数据网络， 正在让每

一笔放贷利息都有回应。

以数字之“智”，赋能法治之“治”。

未来， 随着司法大数据与税收征管数

据的深度融合，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

制的不断完善， 数字法院建设将为税

收公平筑牢屏障，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司法动能。

责
任
编
辑/

徐
荔

E
-
m
ail:fzb

_
zh
o
u
k
an
b
u
@
1
6
3
.co

m

公 告

上海熠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关于本所委托你公司施工的新

微大厦 A 座 9 层办公室装修工程，

你公司完工之后至今未配合本所办

理竣工备案手续， 亦未提交完整结

算资料， 已影响工程验收和结算推

进。 本所多次联系你公司， 均未得

到回音。 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5 日内， 主动与本所联系， 配

合完成竣工备案， 并按合同要求提

交全套完整结算资料。 若逾期未履

行上述义务， 本所将依据双方签订

的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委托有

资质的专业咨询机构进行工程审

价， 该审价结果直接作为案涉工程

最终结算依据， 由此产生的全部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你公司自行承担。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2026年 4月 17日


